
空難救災應變之法規架構與權責說明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明： 

1. 空難之中央災害防救主管機關為交通部，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

2. 空難緊急應變機制規範，地方政府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

3. 中央與地方各司其職、相互支援 

中央政府（交通部） 

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

災害防救之指揮、督導及協調 

 

地方政府（空難發生所在地） 

啟動緊急應變機制，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
(小組)或緊急應變小組 

災難資訊蒐集、通報及採取必要之應變措
施，進行搶救事宜及協助飛航安全委員會事

故調查之必要作為 

災害防救法 

第三條第一項 

災害防救法 

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授權訂

定之 

「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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